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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 

域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 

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寡妇权利国际组织提出

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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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促进寡妇更美好、更公平的未来 

背景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 1条界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系指对妇女造

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

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

活中。 

 然而，有一类妇女、即寡妇继续经常遭受歧视，而不论文化、宗教、族裔、

经济地位或教育程度如何。她们被排斥于社区之外，被迫嫁给亡夫的亲属，或许

不得不忍受有害的悼念仪式。15%至 20%的寡妇年龄不到 45 岁，她们要抚养年幼

的子女或照顾年迈的父母；这些寡妇经受的暴力对整个家庭都产生影响。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 4条规定，各国应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不应以任何习俗、传统或宗教考虑为由逃避其对消除这种暴力行为的义务。 

 《2005-2015 年英联邦两性平等行动计划》确认，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的方法未能认识到寡妇的特殊困境，她们因所处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而特别容易受

到暴力伤害。有证据表明，所有年龄的寡妇都因传统习俗、包括继承权和财产权

方面的歧视而受到虐待。所有相关机构都必须采用综合做法，并应有全面的法律

和政策、监测和执法协同和机制提供支持，以确保对执行工作实行问责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中，只有一项建议提及寡妇(第 16(1)(h)

条，一般性建议 19)。该项建议指出，寡妇的继承权往往没有反映出婚姻期间所

取得财产的平等所有权，并指出，这种规定违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应予废除。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非洲妇女权利议定书》第 20 条专门提到寡妇的

权利，指出，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法律措施，通过执行下列规定，确保寡妇享有所

有人权： 

 (a) 寡妇不受到非人道、侮辱性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b) 丈夫去世后，寡妇自动成为子女的监护人和托管人，除非这种做法危害

其子女的利益和福利； 

 (c) 寡妇有权再婚，在这种情况下有权与其所选择的人结婚。 

挑战 

• 尽管国际文书有许多条款规定保护妇女的权利，但是，在很多社区中，

寡妇的权利被忽视。例如：寡妇不能继承土地和财产，因为男子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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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仍占上风。寡妇往往被家族成员或丈夫的亲戚用暴力驱逐出家，被

剥夺土地。这些不平等的财产权利导致农业产量低下、粮食短缺、就业

不充分和农村贫困现象，从而阻碍了发展 

• 寡妇可能被剥夺家园和财产 

• 寡妇可能失去保持未婚地位或保护自己免受强迫与丈夫近亲结婚的权

利 

• 寡妇可能失去对子女的监护 

• 寡妇可能失去社会地位；她们因陷入社会和财务孤立地位而被剥夺获得

医疗照顾或受到保护的机会。 

 1.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寡妇，特别是年轻寡

妇和儿童寡妇。艾滋病毒抗体阳性的寡妇面临歧视，自己未感染艾滋病毒/艾滋

病、但其丈夫死于这一疾病的寡妇被迫离开婚姻家庭。现行继承法造成大多数寡

妇没有经济手段养活自己及子女。 

 在非洲，寡妇被迫接受屈辱和威胁生命的净化仪式，这种仪式可能使她们感

染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这些仪式历来涉及与男性亲属发生性关系，目的

是让她们去除已去世丈夫的阴影，保护整个村庄。一个令人担忧的新现象是使用

专业净化师——这些男子这样做要么是出于责任(例如，作为村长)，要么是为了

赚钱。 

 2. 土地、财产和继承方面的挑战 
 

 2005 年，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妇女平等拥有、获得和控制土地的权利以及

平等拥有财产和适当住房权利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敦促各国确保妇女拥有和继

承土地和适当住房的平等权利，并敦促各国改革法律，让妇女获得经济和技术手

段，以便有更好的机会进入市场。然而，歧视依然存在，因为这一法律并未付诸

实施。寡妇继续受到排斥，遭受婆家的暴力虐待，婆家亲戚强迫她们离开婚姻家

庭。即使在承认继承权的社区中，如果寡妇不签字转让其权利，也会面临遭受暴

力、被排斥以及被家庭断绝关系的威胁。 

 3. 强迫婚姻 
 

 《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第 1 条规定，

各国应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一切措施，废止或废弃奴隶制度或习俗： 

 (a) 女子之父母、监护人、家属或任何他人或团体受金钱或实物之报酬，将

女子许配或出嫁，而女子本人无权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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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女子之丈夫、其夫之家属或部族，有权取得代价或在其他情形下将女子

转让他人； 

 (c) 女子于丈夫亡故后可为他人所继承。 

 然而，在许多国家，强迫婚姻仍然习以为常，对年轻寡妇尤为如此。寡妇若

拒绝由死者男性亲属继承，会受到迫害(经常遭殴打、情感讹诈或被赶出社区)。

同意被继承也会带来其他创伤。寡妇在家庭其他成员而言，尤其是在一夫多妻制

家庭中，只不过是奴隶。 

 4. 家庭的影响 
 

 寡妇的子女也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他们必须在经济上协助母亲。他们退学，

不得不从幼年就做工(有时沦为街头儿童)，有些女孩被迫早婚、卖淫或陷入更糟

糕的境况，目的是让家中可以度日。 

 5． 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做法 
 

 在许多传统的社区中，寡妇除了权利被忽视，还可能经受不人道、有辱人格

和威胁生命的哀悼习俗： 

 - 被迫经受可怕的净化仪式 

 - 被迫喝洗涤丈夫遗体的水 

 - 被强行剃毛发 

 - 多达一个月不得洗澡或换衣服；吃为她们放置在地上的食物 

 - 隔离生活，在很长时间内行动自由受限制，这意味着她们不能为子女提

供情感上或经济上的支持 

 - 被指控造成其丈夫死亡(尤其是丈夫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这可能导

致她们被指控行巫术。 

  建议 
 

1. 寡妇权利国际组织建议妇女地位委员会制定一项关于寡妇权利的议定书。这

可以借鉴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19 和上述《非洲宪章》的议定

书。 

这一议定书： 

• 必须鼓励社区领袖和民间社会团体与政府一道改善寡妇的处境 

• 必须对非人道、有辱人格和威胁生命的悼念仪式以及限制寡妇自由、行

动和财务独立的任何传统或文化习俗实行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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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必须保护寡妇的家庭和受抚养着，确保她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2. 寡妇权利国际组织建议妇女地位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要求各国在提交国家

报告时，提供关于寡妇权利状况的信息。 

3. 寡妇权利国际组织建议在所有人权议定书中列入促进寡妇权利的条款，有关

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所有文书均应列入关于对所有年龄寡妇暴力行为的具体

规定。 

4. 寡妇权利国际组织建议鼓励各国政府在制订法律、尤其是制订关于妇女权利

的法律时，让妇女参与任何协商进程。 

5. 寡妇权利国际组织建议，要求所有国家政府向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

口与发展委员会提供人口统计数据时，登记关于寡妇的统计数据。 

注：该声明得到下列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认可：国际女律师联合

会、全国妇女组织联盟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